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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题：新保险法保险合同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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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河南省巩义县法院

 导    师：

 其他作者：

 中文摘要：

 关 键 字：保险法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论文下载中心 

 正    文：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2009年2月28日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

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现将新保险法中涉及保险合同修改条文加以分析，以便准确的理解与适

    一、排除保险合同的互利性 

    原保险法第十一条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应当遵循公平互利、协商一致、自愿

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以外，保险公司和其他单位不得强制他人

新保险法第十一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应当协商一致，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规定必须保险的外，保险合同自愿订立。”该条的修改主要是排除了保险合同具有互利性的规定。之所以去掉不得

害社会公共利益，是因为新保险法第四条已经作出规定，避免重复。将保险公司和其他单位不得

同改为保险合同自愿订立则是出于用语的精炼，并没有将原条文进行实质性修改。 

    二、完善对保险利益的规定 

    原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

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新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

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

款规定：“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第四十八条规定：

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与保险法主流观点相一致：在

同中，保险利益是对被保险人的要求；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是对投保人的要求。人身保

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

否则，保险合同无效。 

    原保险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一）本人；（二）配偶、子女、父母；（三）

前项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

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 新保险法第三十一条将具有保险利益的范

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这是因为按照原保险法的规定，企业为员工办理工伤保险等人身保险时，必

确认，实践操作比较麻烦。同时，为了防止企业将为员工投保的人身保险的受益人指定为企业自身，新保

九条第二款特别规定，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的，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

受益人。 

    三、规范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行使 

    原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规定：“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

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

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

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

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新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

第五款、第六款规定：“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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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

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

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

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

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保

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

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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